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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施救结束，发现货车都不动了，原来司机都睡
过去了，我们只好挨个叫醒他们，让他们及时疏散，那可
真的是个‘大工程’。”说着说着，应骏自己忍不住揉了揉
眼睛，提振起精神来。

凌晨 1 点多，记者在萧山服务区看到了应骏口中的
“大工程”。尽管服务区尚在改建，秩序并不是很好，但是
一溜一溜的大货车停靠在服务区里休整，场面看起来很
是壮观，有驾驶员在查看消息，也有驾驶员把脚伸到车窗
外睡起了觉。

在服务区巡逻完，应骏又开车上了高速。
巡逻、巡逻、巡逻……尽管工作单一，但应骏也有自

己的“调剂之法”，偶遇其他巡逻车，他都会闪闪车灯，或
摇下车窗点头打个招呼，“虽然不说话，但我们能感受到
彼此的心意，也给对方打打气”。

当天凌晨，应骏在萧山东遇到了他的师傅厉锋剑。作为
杭州支队支援警力，当晚厉锋剑和同事在萧山东定点支援。

厉锋剑比应骏早一年来到高速交警，当初就是他带
着应骏上路处理交通事故的。看到路口暂时没事故要处
理，两人拿出手机，点开支队准备上线运行的违法处理系
统，讨论起了交通事故违法责任认定的问题，明明是两个

“老人”，可对待这份工作，却有着一如当年的激情。

通讯员蔡尤嘉 本报记者陈洋根

本报讯 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多拿了价值116万余元的安置
房屋面积和过渡费，骆某和方某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想到最
终还是东窗事发。17日，记者从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获悉，
日前该局统一行动并在西湖区转塘街道抓获涉嫌以非法获取
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面积为目的、采取“假结婚”“假离婚”等
方式进行诈骗的嫌疑人共30名。其中，刑事拘留17人，取保候
审8人，训诫5人。

警方介绍说，包括转塘街道在内，近年杭州全面推进城中
村改造，不少城中村改造涉及居民拆迁。有个别人将征迁当成
了“发财之道”，通过“假结婚”“假离婚”等不当手段钻国家法律
或政策的空子，骗取国家的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

骆某和方某虽然不在这次统一行动抓获的人员之列，但他
们骗取安置面积和过渡费的手法就比较典型。2005年，转塘街
道某项目拆迁，骆某和妻子方某的住房在搬迁范围。按当时的
搬迁政策，骆某、方某及其女儿一共可以得到200平方米的补

偿面积。本来，他们一家人可以在新家里幸福地生活，但夫妻
俩听说有种发财的新路子——通过假结婚或者假离婚可多获
一些拆迁补偿，于是两人就动起来歪脑筋。

2011年，骆某和方某离婚，当时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问
题”。2015年1月，夫妻俩知道原先的拆迁项目安置即将截止，
于是打算分别找人结婚，这样可以增加回迁安置人口，多拿安
置补偿。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安徽的一对夫妻。骆某和方某
表示，拆迁所有的补偿都归自己所有，但是许诺可以给对方一
笔好处费。谈妥之后，两对夫妻相互结婚。由于增加了2个安
置人口，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安置面积和过渡费，总价值116
万余元。拿到房和钱后，当年底，骆某、方某就和对方离了婚，
并分别给了两人10万元的好处费。

今年年初，转塘街道联合公安部门对历年拆迁安置信息
利用大数据进行“回头看”比对时发现，骆某和方某的婚姻情
况存在异常。公安部门随后介入并立案侦查，3月4日，骆某
和方某被警方抓获，此后那对安徽夫妻也随即落网。今年 7
月，骆某、方某及涉事安徽夫妻等 4 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诈
骗罪提起公诉。

7月14日，杭州西湖警方集结巡特警及六个派出所上百名
警力，对转塘街道辖区内涉嫌以非法获取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
屋面积为目的、采取“假结婚”“假离婚”等方式进行诈骗的嫌疑
人进行集中抓捕，当天共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介绍说，所谓的“假结婚”“假离婚”是指不以结婚、离
婚为真实目的而进行的结婚、离婚。在征迁过程中，不少人抓
住拆迁政策的漏洞，为分得更多的拆迁款和安置房而选择“假
结婚”“假离婚”。在刑法上，决定这一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
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骆某
和方某案中，两对夫妻希望通过“假结婚”获得更多的安置补
偿，获得了他们本来不应该获得的财物，即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其行为已涉嫌诈骗罪。

警方提醒，对于以非法获取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面积为
目的、采取“假结婚”“假离婚”等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不仅是
对婚姻的藐视，更是对伦理风俗的破坏，既有违道德，也有违法
律。警方表示，将继续联合有关部门，对企图通过虚假结（离）
婚方式虚报安置人口数量、蓄意非法骗取安置房款的人员展开
调查。

通讯员 胡昌清 金晓

近日，丽水市看守所的章观令早早来到当地中心血站进行机器采集血小板10个单位（相当于献血800毫升），这是他连续18
年无偿献血第37次，累计献血总量达14000毫升，几乎是3个成年人的总血量。被人称为“献血王”的章观令今年54岁，是丽水市
看守所的一名工勤人员。18年前，他从媒体上了解到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及漠视后，开始一边无偿献血，一边在向周围群众宣
传献血知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人加入了献血行列。

丽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 陈杰斐

“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有机会一定要到我们山东来做
客！”在丽水市人民检察院五楼，被害人不住地向我表示感
谢，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这个案子的一幕幕也随之
浮现在眼前……

2016年9月，一个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的电信诈骗案件
移送到我院公诉一处，该案是当时本省单笔诈骗金额最大的
涉台电信诈骗案，因我在前期介入过该案，所以最终由我来
承办。

记得那时去看守所提审台湾籍犯罪嫌疑人赖某，在讲到
家里的老母亲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去向时，这个40多岁的
大男人哭红了眼。我马上找管教民警询问情况，并联系公安
机关承办人，让他们在法律和政策许可范围内，尽早帮助联
系其母亲报平安，赖某当场表示感谢。那次提审后，赖某如
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涉及台湾籍人员，被骗数额巨大，同类案件在以往
判决中定性也不统一。经过深入分析，我认为应全面听取每
个当事人的意见和诉求，包括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被害人，
并由侦查机关对案件相关情况作出解释说明。本来，我可以
一个个打电话或见面约谈，但本案牵扯面大，仅青田一个被
害人就被骗了2000余万元，我想如果只是单独听取某个人
意见，并不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在分管领导和处长的鼓励下，我们决定通知案件的所有

当事人召开诉前会议。当山东的被害人接到我的邀请电话
时，非常吃惊，他感谢我们对这个案件的重视、对被害人切身
利益的关注，并连声表示一定会提前过来，不管多忙多远也
绝不耽误。

这是我院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诉前会议，虽是“摸着石
头过河”，但当事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发表意见时都很活
跃，尤其是辩护人也真切地体会到被害人的痛苦感受，从而
更加有理有节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这样的方式，他们认
为前所未有，很有裨益。受邀参加的人民监督员也给予了高
度评价。

这件原本很棘手的案件，由此顺利起诉到了法院，虽然
大部分被告人最终都被定了重罪，但他们对判决也都心服口
服。这个案件的办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人心都是肉长的，
作为一名司法人员，一定要怀着谦抑、审慎、善意的理念去办
案，以创新的思维和一颗悲悯之心去对待案件当事人。案件
的成功办理，收获的不仅是公平正义，更是对“绿色司法”所
倡导的“善意”理念的最好诠释。

杭州推进认罪认罚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

本报记者 陈岚通讯员俞钦 唐晔旎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委政法委、市中院、检察院、公
安局、司法局五家单位联合出台了《关于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试点工作中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以切实保障
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认
罪认罚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意见》将认罪认罚案件的法律援助覆盖到了侦查、审
查起诉、审判全程，明确认罪认罚案件法律援助方式包括
指派律师提供辩护和提供法律帮助两种。

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介绍说，除了符合应当通
知辩护条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
辩护外，对无力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赋予
申请法律援助提供辩护的权利，对于不申请法律援助的，
一律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

对于认罪认罚法律援助案件，《意见》要求办理案件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将《商
请辩护函》及申请书送交法律援助机构；全市法律援助机
构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审核、当日指派；辩护律师原则上应
在接到指派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依据法律规定完成会见、
阅卷工作，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适当延长。

此外，全市还将通过“案件质量控制系统”，对每个案
件进行程序监管、办案机关意见征询、受援人满意度调查、
同行评估“四位一体”的线上评估，确保案件质量符合法律
援助服务标准。《意见》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

夫妻A先离婚，再叫夫妻B也离婚，然后A和B相互结婚

拗口吧？搞这么复杂，就是为了拆迁补偿
打击假结婚假离婚，杭州警方一口气抓了30人

善意，跨越海峡，拉近人心

18年间献血1.4万毫升


